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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强化公共安全建设的法制保障 
 

 莫纪宏  
 

  “十一五”规划纲要对公共安全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根据“规划纲要”的规定，要完

成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就必须保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强化全社会公共安全意识，加强公共安

全保障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保障水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稳定。 
  “规划纲要”主要从五个方面强调了公共安全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公共安全建设的目标

和要求。第一，增强防灾减灾能力。根据“规划纲要”的要求，在“十一五”期间，应当加强防

洪减灾薄弱环节建设，重点加强大江大河综合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蓄滞洪区建设和城市防

洪，增强沿海地区防台风、风暴潮、海啸的能力。加强对滑坡、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的防治。

提高防洪减灾预警和指挥能力，建立洪水等灾害风险管理制度和防洪减灾保障制度。加强对三峡

库区等重点地区地质灾害的防治。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加强城市群和大城市地震

安全基础工作，加强数字地震台网、震情、灾情信息快速传输系统建设，实行预测、预防、救助

综合管理，提高地震综合防御能力。第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规划纲要”指出，在“十一五”

期间，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严格执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科研开发、

监管监察和支撑体系建设。实施重大危险源普查和监测监控，加大安全设施投入，搞好隐患治理

和安全技术改造。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加强煤炭等高危行业和重点领域的安全生产，抓

好非煤矿山、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和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

等的专项整治。强化交通、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监管。培育和规范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加强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建立安全生产指标考核体系，到 201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
故死亡率下降 35%，工矿商贸就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 25%。第三，保障饮食和用药安
全。“规划纲要”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监管设施建设，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创新监管

机制，规范监管行为，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依法强化对食品、药品、餐饮卫生等的监管，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第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规划纲要”的规定，在“十一五”

期间，要继续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

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改善司法保障条件，加强基层政法机构、案

件侦查、禁毒、缉私、边境检查等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公安

政法队伍建设。第五，强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建立健全应

急管理体系，加强指挥信息系统、应急物资保障、专业救灾抢险队伍、应急标准体系以及运输、

现场通讯保障等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的建设，健全重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动员机制，提高

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 
  综上所述，“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期间的公共安全建设，提出了系统并且具体的目标和

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为搞好“十一五”期间的公共安全事业的建设，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

和个人都有义务采取各项具体有效的措施，来实现“规划纲要”对公共安全建设所提出的各项要

求和目标。从“规划纲要”关于公共安全建设的保障机制来看，除了要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

面加大对公共安全建设的投入之外，从制度层面，特别是从完善公共安全法制建设的角度入手，

为公共安全建设提供一套行之有效、安全可靠的制度保障，是至关重要的。 
  公共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从公共安全的表现形式来

看，公共安全可以表现为国家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从引发公共安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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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原因角度来看，导致公共安全危机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即自然灾害、灾难事故、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以及包括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在内的社会安全事件等。因此，加强公共安全的制度建设，

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规范在保障公共安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与此同时，还要在立

法上通过制定一部有关公共安全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来明确加强公共安全建设的基本法律原则和

法律要求。 
  我国目前在公共安全建设领域的立法，总的来说已经初具规模，但由于没有从总体上来把握

对公共安全建设的制度设计，所以目前我国关于公共安全建设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特别是一些

关于公共安全的重要法律、行政法规还没有出台，有关公共安全的立法适用范围较窄或者层次比

较低，仅适用于个别领域的保障公共安全的法律法规占绝大多数。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层面出台一部《公共安全法》，或者是保障公共安全得以实现的《紧急

状态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另外，还有许多公共安全建设领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如我

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反恐怖主义活动所要求的《反恐怖法》。在处理社会安全事件方面，也缺少处

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已经制定出台的公共安全法律法规中，公共安全建设的

组织保障体制也比较分散，部门主义色彩比较重。如根据现行《防洪法》、《防震减灾法》等法律，

在发生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时，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来应对处理，形成了公共安全

建设组织保障体制错综复杂的局面。此外，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公共安全的级别认定也不到位，

还缺少关于确认公共安全的国家标准，由此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束手无策。 
  因此，要真正地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期间公共安全建设提出的各项要求，从

法律制度建设上，至少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加快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以适应当前

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应当立足于如何通过正确的

权力管理手段来解决危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紧急处

置权限，以及如何在对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采取限制措施时，给

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必要的权利保护。第二，在适当时机制定出台《紧急状态法》。2004
年宪法修正案已经将紧急状态写进了宪法，这就意味着，紧急状态作为公共安全处于最危险的情

形，已经得到了立宪和立法部门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由于《紧急状态法》与《突发事件应对

法》在调整对象上可以相互衔接，因此，对于通过正常的行政管理途径和手段不能有效加以控制

的、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局势，应当通过宣布紧急状态的方式，采取特殊的紧急措施来维护

公共安全，应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各种危机或者是消除不稳定的因素。第三，进一步加强反恐怖方

面的立法，及时和有效地为反恐怖活动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恐怖主义是文明社会的天敌，也是危

及公共安全的最不稳定和最危险的因素，所以，要强化公共安全建设方面的立法，当务之急是要

抓好反恐怖方面的立法起草和出台工作。第四，要在法律制度上建立健全处理公共安全危机的组

织体制，特别是应当将各种分散在部门之间的应急管理或者指挥机构都集中起来，由一个统一的

维护公共安全的机构来负责。为此，应当尽早在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下面设立公共安全保障

机构。 
  总之，“十一五”期间，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安全建设，应从法律制度上建立和健全保障公共

安全所必需的应急和危机处理机制，如此，才能真正地防范于未然，并为公共安全建设提供一个

非常良好的制度环境。 


